
高职教育校企合作要想长效发展，政府必

须要进行角色转化，从高职教育校企合作的领

导者、执行者变为幕后支持者和推动者，变直接
管理为政策、资金支持，实现由微观管理到宏观
调控的转变。政治资本在高职教育校企合作中
正确的角色定位是健康持续发展的前提，这将

是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
一、政府与高职教育校企合作的利益关系
作为一种公共供应的产品，高职教育对地

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发展高

职教育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作为高职教育
成果的受益者，提高高等职业教育这一“准公共
产品”的品质，从而满足公众需求，以实现政治
资本增值目的是政府的必然选择。高职教育校
企合作的长效发展，有利于提高就业率、降低犯
罪率、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等，同时也有助于
提升政府的社会公信力和和谐社会建设。
另一方面，高职教育校企合作也离不开政

府的大力支持。在我国高职教育校企合作学校
热情比较高，而企业积极性不高的不平衡现实

状况下，政治资本的介入是必要的。政府可以通
过其掌握的强大政治资本，综合运用立法、拨

款、规划、信息服务、政策等多种手段，引导和激
励企业积极参与，促进高等职业教育长效发展。
二、高职教育校企合作中政府的角色定位
（一）利益博弈的协调者

高职院校和企业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组织，

高职院校的办学功能是围绕培养高素质技术技

能人才这个根本目的，而企业的根本目标是生

产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以获得最大经济效
益。高职院校和企业是校企合作这一矛盾统一
体的两个方面，两者的合作一定程度上是利益

驱动的结果。目前，我国很多高职教育校企合作
仅仅是表面的简单合作关系，没有形成深度融

合发展，其根本原因在于缺乏有效的利益分配

协调机制，这就迫切需要政府的强势介入。政府
作为高职院校和企业的共同管理部门，应正确

对待校企合作相关者的利益需求，并有效协调

相互间的利益关系。
（二）合作的引导者

一些发达国家高职教育校企合作的成功经

验告诉我们，政府不仅是高职教育校企合作的

主要参与者，更应是高职校企合作的引导者。政
府可以运用直接的资金资助、政府收购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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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高职院校和企业的合作行为，也可以采用

间接的优惠政策和管制手段来影响合作行为。
这些直接和间接的政府行为，不仅能影响高职

院校和企业各自的校企合作积极性，更能促进

高职院校和企业在组织特征上协调和融合。
（三）行为的约束者

近年来，政府对高职教育校企合作十分重

视，为高职教育校企合作的发展创造了十分有

利的条件和环境，但提倡和鼓励的多，约束和监

督的少。在这样的背景下，短期来看，这种行为
可能有利于激发校企合作相关者参与的热情，

但长期来看，却不利于高职教育校企合作的健

康有序发展。政府要约束参与者的行为，规范参
与各方共同遵守的准则和行为方式，明确合作

各方需要承担的职责，对无法落实合作契约的

要及时终止合作。
（四）绩效的考核评价者

我国高职教育校企合作起步较晚，还处于

探索期，工作绩效需要由专门从事合作教育的

评估机构考核，并提供客观的反馈结果，才有助

于总结经验和改进提高。因此，政府应定期或不
定期邀请教育部门、相关行业专家组成评估小
组，考察高职院校与企业推行校企合作的情况，

对校企合作协议条款落实进行利弊得失评价，

根据需要针对校企合作中出现的问题开展专题

研讨，及时解决问题，有效降低校企合作的交易

成本。
三、高职教育校企合作中政府角色定位的

合理化建议

（一）建立完善的政策法规体系

高职教育校企合作的实施要求必须构建一

套具备刚性制约机制的法律保障体系，没有完

善的法规体系作保障，高职教育校企合作只能

在问题和困难中徘徊不前。因此，政府应结合校
企各方利益，建立完善的法规体系框架。要把企
业参与高职教育，进行校企合作作为企业应尽

的义务，上升到法律层面，依法保障校企合作的

顺利推进。应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完善职业教
育法，增加校企合作的相关法律条款，确保校企

合作的法律地位，使校企合作法律责任得到落

实，明确高职院校、企业以及其他相关者在高职

教育校企合作方面的权利与义务、地位与作用。
（二）发挥公共财政的支持和导向功能

经费投入是高职教育校企合作顺利实施的

重要条件。一方面，高职教育校企合作的有效运
行需要成本，如改善校企合作基本建设和基本

能力，校企合作管理体系的运行等。政府应建立
公共财政对校企合作的经费投入机制，保障其

顺利发展。另一方面，政府也应充分发挥公共财
政在高职教育校企合作中的调节和导向功能，

如对评估合格的校企合作参与企业，给予税收

的减免或财政资金补贴，对校企合作实训基地

的收入，可适当减免税收等。
（三）构建高效的管理体系

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分级管理、地方为主、
政府统筹、社会参与的高职教育校企合作管理
体系，发挥政府的组织优势、资源调控优势、公
共管理优势，统筹规划当地的高职教育校企合

作，制定校企合作相关政策法规、实施细则，统
一组织、领导、协调和监控高职教育校企合作，
制定绩效考核办法，定期进行检查、评比，对高
职教育校企合作做得好的典型予以表彰和奖

励，并具体落实相关优惠政策。
（四）增强服务意识

政府既是高职教育校企合作主导者，也是

校企合作的服务提供者，要增强服务意识，根据

区域经济社会及高职教育发展整体状况对区域

高职院校与企业间的合作进行“顶层设计”；要
主动为企业和高职院校的合作创设平台，提供

双方交流的机会；要对各种办学资源进行分配，

推进区域内高职教育校企合作健康、协调发展；
要与行业主管部门及教育主管部门联合建立人

才需求预测机制、提供行业人才需求信息，为高
职院校学生就业提供就业信息和就业平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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